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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
推荐表
姓    名             龙    俊              
工作单位          清华大学法学院           
推荐单位          清华大学法学院                 
中国法学会
2022年12月印制
填  表  说  明
表一为推荐单位填写或指导推荐候选人填写，表二为推荐候选人工作单位上级党委（党组）填写并盖章，表三为推荐候选人工作单位上级纪检监察部门填写并盖章，表四为推荐单位填写并盖章。
    例如，推荐候选人为某大学法学院教授的，表二应由该大学党委填写并盖章，表三应由该大学纪委填写并盖章，表四应由该大学法学院填写并盖章。
二、推荐单位需填写推荐评选委员会投票情况、推荐意见（每人500字以内）。
三、请用计算机填写，可根据实际需要分栏，但勿随意变动格式及字体字号。
四、请各推荐单位于2023年3月20日之前，将本表电子版发至指定邮箱。纸质版以A4纸打印一式四份，连同推荐评选情况报告、推荐候选人身份证复印件、推荐候选人代表性学术专著1-2部（独著）、学术论文3-5篇（独著或第一作者）、重要荣誉证书或证明复印件各一式一份，寄至指定地址。
联 系 人：魏丽莎 于晓航  010-66123109
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皂君庙4号中国法学会研究部1334室
邮    编：100081
电子邮箱：qnfxj2022@163.com
	表一：推荐候选人情况

	姓    名
	龙俊
	性    别
	男
	照
片

	出生日期
	1984年3月1日
	民    族
	汉族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学    历
	博士
	

	技术职称
	长聘副教授
	行政职务
	副院长
	

	工作单位
	清华大学法学院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法学院廖凯原楼（法律图书馆）637办公室

	重要学术成果
（包括专著和论文，只列书名和篇名即可。论文仅限于发表在核心期刊或全国性重要报纸上的。请注明署名方式、发表或出版时间、刊物或出版社、字数。代表性著作和论文请注明中国知网统计的被引用数。）
候选人在法学权威期刊《法学研究》上发表论文5篇，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4篇，外文期刊发表论文4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2项，出版专著1部。候选人发表的论文，在中国知网累计被引用1347次，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5次。
代表性学术成果
1. 《民法典中的动产和权利担保体系》，载《法学研究》2020年第6期（独著）。
    该文是作者对其参与民法典动产担保部分制度设计的理论性总结。
该文被引用133次，荣获“第九届董必武青年法学成果奖”二等奖，“佟柔民商法发展基金青年优秀研究成果奖”，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2. 《夫妻共同财产的潜在共有》，载《法学研究》2017年第4期（独著）。
    该文提出的观点成为民法典总体保留原婚姻法第17条和第18条的主要内容，并将其修改为民法典第1062条和第1063条的重要依据。
    该文被引用219次，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3. 《中国物权法上的登记对抗主义》，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5期（独著）。
    该文提出的观点成为民法典第403条、第404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54条的理论依据。
    该文被引用248次，在知网“登记对抗”同主题的1767篇论文中排名第一。
4. 《权益侵害之要件化》, 载《法学研究》2010年第4期（独著）。
该文提出的观点成为民法典第998条、第1165条的理论依据。
该文被引用50次。
5. 《民法典物权编中让与担保制度的进路》，载《法学》2019年第1期（独著）。
    该文提出的观点成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68条、第69条的理论依据。
    该文被引用162次，荣获“第八届董必武青年法学成果奖”二等奖，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6. 《民法中的意思自治与信赖保护》，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独著专著，17万字）。
其他重要学术成果
7. 《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及其限制——“上海盘起诉盘起工业案”判决的评释》，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6期（与导师崔建远教授合著，第二作者）。
该文提出的观点成为民法典第933条的理论依据。
该文被引用195次，在知网“任意解除权”同主题的342篇论文中排名第一。
8. 《动产抵押对抗规则研究》，载《法学家》2016年第3期（独著）。
    该文提出的观点成为民法典第403条、第404条、第414条、第415条、第416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54条、第56条的理论依据。
该文被引用158次，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9.《论意思表示错误的理论构造》，载《清华法学》2016年第5期（独著）。
    该文被引用63次，荣获“第十一届中国法学家论坛征文奖”二等奖。
10.《民法典中的债之保全体系》，载《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4期（独著）。
    该文被引用46次。
11.《物权变动模式的理想方案与现实选择》，《法学杂志》2019年第4期（独著）。
该文被引用34次。
12.《公示对抗下“一般债权”在比较法中的重大误读》，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独著）。
    该文被引用22次，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13.《民法典时代保证金的双重属性》，载《法学杂志》2021年第2期（独著）。
14.《论未登记物权与租赁权之对抗关系》，载《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独著）。
15.《<民法典>中婚姻效力瑕疵的封闭性》，载《社会科学辑刊》2022年第4期（独著）。
16.「中国民法典における債権者代位権制度の改正」藤原正則ほか編『時効・民事法制度の新展開』（信山社，2022年）919－933頁。

17. Priority rules of chattel mortgages in China, Renmin Chines Law Review, vol.6 (2019).

18. The Effectiveness and Termination of Lease Contract, Science Frontiers, No.5 (2015).

19. The Exercise of Subrogation Rights and the Efficacy of the Contract, Cross-Strait Law Review vol.36 (2012).

20.《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合著）。
本书是全国人大官方组织编写的法典评注，我个人负责其中关于保证制度、所有权保留制度、融资租赁制度、不当得利制度等约15万字的撰写。
21.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法典中动产与权利担保体系研究》（19BFX118）
22.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物权法中登记对抗制度实施问题研究》（12CFX063）

	获得奖项和表彰
（请注明获得时间及等级）
2019年度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国家级），2020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集体二等功（国家级），2020年
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国家级），2013年
第九届董必武青年法学成果奖二等奖，2021年
第八届董必武青年法学成果奖二等奖，2020年
第十一届中国法学家论坛征文奖二等奖（部级），2016年
佟柔民商法发展基金青年优秀研究成果奖，2021年
清华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奖，2021年
清华大学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学优秀教师奖，2020年
北京市“百名法学英才”称号，2018年
清华大学年度教学优秀奖，2018年
清华大学年度教学优秀奖，2016年
北京大学优秀博士后奖，2013年
清华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一等奖，2011年
清华大学优秀博士毕业生奖，2011年
 第九届江平民商法奖学金，2009年
清华之友—中国石油优秀生奖学金，2005年
清华之友－伍舜德奖学金，2004年
清华之友－伟伦基金奖学金，2003年



